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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昆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宝立、张锋、时玉昌、霍宗利、沈欢喜、冯洁、窦建瑞、陆春花、韩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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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空气中乙草胺职业接触限值及检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作场所空气中乙草胺职业的接触限值和检测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生产和使用乙草胺的各类企业工作场所中乙草胺检测方法及职业接触限值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部分必不可少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159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Z 2.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工作场所空气中乙草胺职业接触限值 

工作场所空气中乙草胺职业接触限值见表1。 

表1 工作场所空气中乙草胺职业接触限值 

化合物 英文名 
化学文摘号 

（CAS No.） 
分子式 

职业接触限值 

mg/m
3
 

MAC PC-TWA PC-STEL 

乙草胺 Acetochlor 34256-82-1 C14H20ClNO2 - 0.13 - 

5 检验方法 

5.1 原理 

空气中的乙草胺用聚氨酯泡沫管采集，甲醇解吸后进样，经气相色谱柱分离，电子捕获检测器检

测，以保留时间定性，峰面积定量。 

5.2 仪器  

5.2.1 聚氨酯泡沫管； 

5.2.2 空气采样器，流量范围为 0 L/min～5 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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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具塞比色管，10 mL； 

5.2.4 微量注射器，10 μL； 

5.2.5 气相色谱仪，具电子捕获检测器，仪器操作参考条件： 

a) 色谱柱：30 m× 0.32 mm× 0.25 μm，1701 毛细管柱；  

b) 载气：氮气； 

c) 流速：3.0 mL/min； 

d) 分流比：15:1； 

e) 进样量：1.0 μL； 

f) 柱温：起始温度：100 ℃(2 min)，以 20 ℃/min 升温至 220 ℃(8 min)； 

g) 进样口温度：280 ℃； 

h) 检测器温度：280 ℃； 

i) 尾吹气流速：30 mL/min。                                           

5.3 试剂   

5.3.1 实验用水符合 GB/T 6682 规定的二级水。 

5.3.2 甲醇，色谱鉴定无干扰峰。 

5.3.3 标准溶液：容量瓶中加入甲醇，准确称量后，加入一定量的乙草胺，再准确称量，用

甲醇稀释至刻度；由两次称量之差计算乙草胺的浓度，为乙草胺标准贮备液。或用国家认可

的标准溶液配制。 

5.3.4 样品的采集、运输和保存   

5.3.4.1 采样点和采样对象的选择参照 GBZ 159 的要求执行。 

5.3.4.2 短时间采样：在采样点，用聚氨酯泡沫管，以 1.0 L/min 流量采集 15 min 空气样

品。 

5.3.4.3 长时间采样：在采样点，用聚氨酯泡沫管，以 0.2 L/min 流量采集 2 h ～8 h 空气

样品。 

5.3.4.4 采样后，取下聚氨酯泡沫管，两端密封，置清洁容器内运输和保存。样品在室温

下可保存 30 d。 

5.3.4.5 样品空白：在采样点，打开聚氨酯泡沫管，立即密封，然后同样品一起运输、保

存和测定。每批次样品不少于 2 个样品空白。 

5.3.5 分析步骤 

5.3.5.1 样品处理：将采过样的两段聚氨酯泡沫塑料放入具塞比色管中，向装有聚氨酯泡

沫的具塞试管中加入 5.0 mL 甲醇，溶剂解吸 30 min。样品溶液供测定。 

5.3.5.2 标准曲线的制备：取 4 只～7 只容量瓶，用甲醇稀释标准溶液成 0.201 µg/mL ～

13.6 µg/mL 浓度范围的乙草胺标准系列。参照仪器操作条件，将气相色谱仪调节至最佳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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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进样 1.0 µL，分别测定标准系列各浓度的峰面积。以测得的峰面积对相应的乙草胺浓

度(µg/mL)绘制标准曲线或计算回归方程，其相关系数应 > 0.999。 

5.3.5.3 样品测定：用测定标准系列的操作条件测定样品溶液和样品空白溶液，测得的峰

面积值由标准曲线或回归方程得样品溶液中乙草胺的浓度（µg/mL）。若样品溶液中乙草胺

浓度超过测定范围，用解吸液稀释后测定，计算时乘以稀释倍数。 

5.3.6 计算 

5.3.6.1 按 GBZ 159 的方法和要求将采样体积换算成标准采样体积。 

5.3.6.2 按式（1）计算空气中乙草胺的浓度： 

 
DV

c
C

0

5
  ......................................... (1) 

式中： 

C——空气中乙草胺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5——加入解吸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测得的样品溶液中乙草胺的浓度（减去样品空白），单位为微克每毫升（µg/mL）； 

V0——标准采样体积，单位为升（L）； 

D——解吸效率，%。 

5.3.6.3 空气中的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CTWA）按 GBZ 159 规定计算。 

5.3.7 说明   

5.3.7.1 本法按照 GBZ/T 210.4 的方法和要求进行研制。本法的定量测定范围 0.201 

µg/mL ～13.6 µg/mL，检出限为 0.0019 µg/mL，定量下限为 0.0064 µg/mL；以采集 15 L 空气

样品计，工作场所中乙草胺最低检出浓度 0.0006 mg/m
3，最低定量浓度 0.0021 mg/m

3；批内

精密度为 1.3 % ～ 4.2 %，批间精密度为 0.7 % ～ 4.1 %；采样效率为 90.0 % ～ 100 %；加

标回收率为 93.5 % ～ 107.6 %；解吸效率为 100 %，应测定每批聚氨酯泡沫管的解吸效率。 

5.3.7.2 稳定性试验显示，聚氨酯泡沫管样品于室温条件下可稳定保存 30 天。 

5.3.7.3 穿透容量试验表明，聚氨酯泡沫对乙草胺的穿透容量至少大于 41.6 mg。 

5.3.7.4 干扰试验显示，现场空气中可能存在的共存物二甲苯(邻位二甲苯、间位二甲苯、

对位二甲苯)、乙醛、乙醇、乙醚、正己烷等均不干扰测定，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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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甲苯、二甲苯、甲醇； 

2——正己烷； 

3——乙醛； 

4——乙草胺。 

图1 色谱分离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